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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市大学生惠游活动方案

为引导大学生群体走出校门、贴近生活，增进大学生对十堰

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，增强大学生在堰就读的自豪感、归属感，

降低大学生及亲友旅游消费成本，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发行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。面向十堰高校新录取学生

发放无面值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，用于身份识别；面向在校生发

行面值 100元/张的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。持卡人在有效期内游览

全市 A级旅游景区免景区首道门票。

（二）亲友门票半价。大学生持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游览 A

级旅游景区，随行亲友不超过 3人享受景区首道门票 5折优惠；

也可购买“十堰市旅游一卡通”享受免景区首道门票优惠。

（三）开通“大学生惠游十堰直通车”。面向大学生及亲友定

制开通“大学生惠游十堰直通车”，学生本人及不超过 3名随行亲

友享受定价 5折优惠。推出十堰大学生惠游活动旅游线路，原则

上每条线路不少于 3个景区。

（四）食宿娱消费优惠打折。鼓励引导餐饮、住宿、景区内

游乐演艺等经营项目参与十堰市大学生惠游活动。大学生及亲友

凭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就餐享受不少于 8.5 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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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惠，线下住宿订单享受 OTA 平台（在线旅游平台）价格基础

上 8.5 折优惠或“一口价”特价优惠，参与游乐演艺等经营项目消

费享受挂牌价不少于 8.5折优惠。

二、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发行与使用

（一）面向湖北汽车工业学院、湖北医药学院、汉江师范学

院、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五所高校新生

及在校学生，在“十堰市旅游一卡通”基础上定制发行“十堰大学

生惠游卡”。

（二）新录取学生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由所在高校随大学录

取通知书同步寄出，并附函邀请大学生及亲友来堰旅行；或新生

抵堰后现场领取，发卡单位提前短信邀请大学生及亲友来堰旅

行，当年 10月 31日前未激活的自动作废。在校学生凭本人学生

证自愿购买激活使用。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有效期为一年，自激

活之日起计算。

（三）大学生亲友可在持卡人陪同下，或由持卡人线上预约

后持“十堰大学生惠游卡”实体卡，享受优惠政策。

（四）游览 A级旅游景区需要提前在平台预约，完成预约后，

持卡人通过景区人脸识别系统免票入园，随行亲友在线上或景区

售票窗口按优惠价格支付门票费用后入园。

（五）乘坐“大学生惠游十堰直通车”需要至少提前一天在平

台预约。持卡人及亲友按优惠价格线上支付直通车费用，乘坐时

出示预约信息核销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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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户参与方式及要求

（一）鼓励 A级旅游景区参与活动，在景区设置醒目的“十

堰大学生惠游活动参与景区”标识。

（二）住宿、餐饮等意向参与商户向属地商务局申请，属地

商务局审核通过，报市商务局备案后，确定为活动参与商户，并

在消费场所设置醒目的“十堰大学生惠游活动参与商户”标识。

（三）商户必须严格规范经营，提供优质服务。活动参与商

户实行动态调整机制，若发生价格欺诈、诱导消费、以次充好等

违规经营行为的，将取消参与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（四）鼓励支持旅行社积极参与活动，根据学生及其亲友出

游需求，推出十堰大学生惠游旅游线路产品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各活动参与单位要高度重视十堰市大学生

惠游活动，明确责任领导和联络人，有效整合资源，形成工作合

力，提供优质保障服务。做好大学生及亲友来堰旅游的咨询服务

工作，提升企业规范经营水平，切实维护和谐、稳定的消费秩序。

（二）责任分工。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活动的统筹协调，组

织旅游景区、旅游企业参与活动。市教育局负责协调高校开展大

学生惠游活动，高校负责学生群体的政策宣传，支持发卡单位在

校园内开展宣传推广等发卡相关工作。市商务局负责动员组织住

宿、餐饮商户参与活动，强化行业监督管理。发卡单位负责“十

堰大学生惠游卡”发行、应用管理和服务支撑工作，提升制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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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服务水平，规范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。参与的企业商户应

为学生及其亲友在堰旅行提供高效便捷服务。

（三）活动时限。十堰市大学生惠游活动有效期两年，自文

件下发之日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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